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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四日】 

（明慧通讯员湖北 

报导）梅大佐（又 

名梅元），男，一九 

六三年出生，大学 

毕业，在武汉市小 

东门做地板生意。 

梅大佐为人正直谦 

和，做生意诚实无 

欺，凡事都能为别 

人着想，受到顾客、 

同行、朋友们的一 

致好评。这样一个好人，只因修炼法轮功，信

仰“真、善、忍”，遭受到残酷迫害，2009

年 10 月 22 日被诬判四年徒刑。这是中国

人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耻辱。 

梅大佐在 2009 年 2 月 9 日（元宵节）

晚外出时，被南湖街派出所副所长吴刚、警

察杨蕾和邱仲华拦下盘问，南湖街派出所警

察王新民、刘辉、陈聪等人发现梅大佐是炼法轮功的之

后，就将梅大佐绑架，并非法抄了梅大佐租住的房子。

至今梅大佐还被非法关押在武昌青菱看守所。 

2009 年 10 月 22 日，武昌区法院进行了所谓的公

开审理。在开庭之前检察院、法院都分别召见了律师，

予以施压。当律师提出梅大佐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时，

法官也私下表示赞同，只是说这案件是由政法委和

“610”（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

于公、检、法之上）定，他们做不了主。整个审讯过

程中，没有一个证人出庭作证，完全成了检察院的一

言堂。 

法庭说是公开审理，却只给梅大佐家属三个旁听

名额，绝大多数家属都只能在庭外等候。那些迫害他

的人，口口声声说要依法办事，取信于民，而实际上

却是打着法律的幌子，处处违法，执法犯法。 

一、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派出所副所长吴刚、警

察王新民、林学军、陈聪、刘辉等部份警察在 2009 年

2 月 10 日晚 12 点去梅大佐租住的地方，在没有任何家

人在场的情况下非法抄家，抢走电脑、MP3、户口簿、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明慧记者报

道）西班牙国家法庭近日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定，

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

民在内的五名中共高官。法院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

名成立，将面临至少二十年徒刑，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

迫害运动，在中国大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施行

“从名誉上搞臭、从经济上搞垮、从肉体上消灭”“打死

白打、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导致十年来众多法轮

功学员遭酷刑、失踪、被活摘器官、被用其它方式迫害

致死等。据悉，与江泽民同案的罗干、薄熙来、贾庆林

和吴官正等四名中共高官皆为江泽民的死党，对这场迫

害的发生、推行和延续，有不可逃脱的罪责。 

对于法庭的裁定，被告有四至六周的时间回应。届

时，被告若进入任何一个与西班牙有签订引渡条款的国

家，西班牙可依法将被告引渡到西班牙国内。这项裁决

是根据“普遍管辖原则”（Universal Jurisdiction）法

条；无论被告是在何处犯罪，本法条允许各国法院审理

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被告。 

在历经两年详细的搜证调查后，西班牙国家法庭法

官依斯马尔•莫雷诺在上周通知“人权法律协会”律师卡

洛斯•伊格雷西雅斯，法庭同意向在中国大陆的五个被告

递送调查信，被告介入迫害法轮功的情况提问。 

本案被告有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众所周知他在九九

年一手挑起对法轮功修炼团体进行的“根除”式迫害。

被告罗干是“六一零”办公室的头目，“六一零”为全国

范围的执行秘密警察任务、实施这场血腥迫害的机构。

伊格雷西雅斯律师表示：“西班牙法官所做出的一项

历史性的判决，意味着这些犯下如此残忍罪行的中共头

目，越来越走近对他们的公正裁决。犯下群体 

灭绝罪与酷刑罪的人，不只是对中国社会， 

而且是对整个国际社会上犯罪。西班牙正 

在成为捍卫人权及普世正义的先锋。” 

照相机等私人用品，不开清单，其中梅大佐家人的三部手机也被偷走。在家人多次追要下才归还了电动车、户口

簿等部份物品，其它东西如照相机等物品被没收并不开具没收决定书。三部手机他们矢口否认拿走，当家人提出

要报案时，他们却推脱说不要找他们。 

二、南湖街派出所警察王新民和武昌区国保大队林学军等人以所谓调查梅大佐的情况为由，多次骚扰梅大 
佐的亲人，就连他兄弟 9 岁的孩子也不放过，多次去孩子的小学骚扰孩子，对孩子进行威逼恐吓，要孩子无中生有 
地去捏造梅大佐的所谓“犯罪事实”，虽然没能达到目的，却给孩子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三、武昌区检察院指控梅大佐的“罪行”是“发真相短信”、“破坏法律实施”。“发真相短信”本是公民的权

利,也是一个好公民应对社会尽的义务，更是个人的言论自由，不知哪条法律规定了“发真相短信”是违法的，更

不知道“发真相短信”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武昌区检察院指控梅大佐“破坏法律实施”却举不出哪条国家法

律的实施被梅大佐破坏了，就如同指控一个人杀了人却举不出哪个人被杀了一样，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四、武昌区人民检察院于 2009 年 6 月 23 日，将梅大佐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到武昌区法院，法院于 2009 年

10 月 22 日才开庭审理，其间有四个月的时间，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 168 条关于审理期限至迟不(接下页)

大法弟子梅大佐

信仰无罪 制止迫害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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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得超过一个半月的规定。违反了《刑事诉第 74
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

定的侦查羁讼法》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

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

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第 75 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

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

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

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

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

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也违反了 高人

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 80 条第二项规定：“对于已逮捕的被告人在法

定审理期限内未审理完毕的可以变更强制措施，改为取保

候审或监视居住的规定！” 
梅大佐无罪，武昌区法院还是诬判梅大佐四年徒刑，

这是法律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大法弟子都是按

“真、善、忍”做好人的，做的比法律要求的还要好，在

全世界都是受人欢迎和尊敬的。 

现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

林和吴官正已被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

罪”起诉，江氏之流即将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人类正义

之剑已高高悬起，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希望那些还在跟随江氏之流迫害法轮功人的能猛醒，

悬崖勒马，将功补过，为自己，也为家人做出正义的选择。

现在梅大佐已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希望那些能接

触到这个案件的人都能清醒，用正义和良知还梅大佐一个

清白，还大法弟子一个清白，也还自己一个清白。愿你们

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自二零零二年至今，法轮功学员在全球三十多个

国家发起五十多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帮凶的刑

事和民事诉讼，被称为二十一世纪 大的国际人权诉

讼案。 

“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行长、纽约州律

师朱婉琪女士在 2009 年 7 月 21 日美国纽约“法拉盛

论坛”上演讲中指出：“在中共迫害那么多的中国人那

么多年的情况下，在海外这个国际知名的修炼群体-

“法轮功团体”，也是国际知名的受迫害团体，可以说

是在二次大战之后，继国际法庭审判纳粹后，在国际

上进行一个前所未有的诉讼规模、为争取中国公民权

利的司法创举。而这些人权诉讼，也是法轮功团体多

年来所采取反迫害的形式之一。法轮功的反迫害是日

不落的努力，什么叫日不落呢？因为法轮大法弘传了

114 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这边太阳升起了，那边太阳落

下来，世界各地不分昼夜，几乎都有法轮功学员讲清

真相。但是到现在中共还在继续迫害，不放弃迫害，

那当然只有和平解体它。” 

 

亚太法轮功学员排组巨型《转法轮》敬谢师恩 
（明慧记者刘文格台湾台中报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前夕，在台

湾台中县外埔乡“台湾省农会休闲综合农牧场”面积达十

公顷的青青草原，来自亚太国家约六千多名法轮功学员排

组出巨幅《转法轮》书籍的立体画面。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表示，法轮大法至今

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使亿万人身心受益，指导修

炼的《转法轮》一书，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是法轮大

法修炼的重要著作。这本书用浅白的语言阐述博大精深的内

涵，将“真、善、忍”的理念在世界广泛传播，让全球不同

职业、各年龄层的上亿修炼者，人心归正、重德行善，使社

会道德回升。负责排字设计的吴清祥表示，自己一九九五年

开始修炼法轮功，《转法轮》这本书有很深的内涵，很多人

生疑问从中得到解答，在书中找到了人生方向。这是一本

珍贵的书，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认识这本宝书。 

来自印尼的林先生带着十六岁的儿子来参加亚洲法

会，有幸参与这次排字活动，“真的很震撼又感动。”林

先生表示，他之所以修炼法轮功，是在印尼见到中共污蔑

法轮功的传单，他对传单的内容表示怀疑，于是上网了解

法轮功，因此走入了修炼的行列。来自日本的许田与丈夫

和一岁多的儿子一同前来，她表示，在这里感受到能量场

左：一家大小齐来参加组字  右：日本的许田母子

很强。许田从小就在思考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

上，修炼法轮功后，她一切都明白了，找到人生的

真谛，也获得了身心健康和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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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不断有中共体制内高官公开

站出来呼吁停止迫害。 
原天津国保局一级警司郝凤军以直接参与和见证者的身

份,在海外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黑幕。 
曾任沈阳市司法局副局长的韩广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向媒

体披露了更多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内幕。他脱离中共是不想再

为中共卖命。他说：“我觉得那样活着是一种耻辱。” 
2009 年 3 月 15 日下午，旅居美国的前中共国安部对外谍

报官李凤智在华盛顿的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前公开声明退党。

李凤智说：“从理论和实践中，我都明白中共才是阻碍中国发

展的根本，也是危害中华民族和全世界的毒根。” 李凤智认

为，退出中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我希望真正思考国家、

人民利益的人，真正思考自己人生的人考虑用你们的方式，

比如用匿名或真名退党，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 ◇ 

【明慧网】在 60 多年前对德国纳 
粹罪行进行审判的纽伦堡审判，是人 
类有史以来 大规模的审判。审判一 
开始，所有纳粹战犯用同一个理由为 
自己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 
追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 
希特勒通过法治实施专制和运用法律 
灭绝种族。对待犹太人，第一步通过 
立法进行身份上的区分，使犹太人与 
其他人区别开来；第二步通过立法禁 
止犹太人经商，切断了犹太人的财富 
来源；第三步通过强制劳役法，使有 
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从事超强度的劳役， 
在将他们的体力耗尽后再赶往集中营从肉体上消灭。600
万犹太人就是这样分步骤被屠杀的。因此所有纳粹战犯

都有理由说：杀人是在执行法律。 
这样一来把法官难住了，因为“执行法律的人不受

法律追究”是法律古训，法官们也信奉同样的古训。不

得不休庭。休庭后法官们讨论：如果纳粹战犯的辩护理

由成立，那么只需要做一件事，重新开庭后即宣布他们

无罪，审判也应宣告结束；如果认为他们的辩护理由不

               成立，就必须从法治原理上予以说明。

                  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在法律

               问题上有个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法
               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

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作为展示内

容的法是法上之法；凡是以背弃人类理

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

征的法都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 
法，恶法非法也。” 

他的这一思想很快使法官们达成了

共识，法官们认为，纳粹战犯执行的不

               是法律，而是一种罪恶。再次开 庭，

 法官们以“恶法非法”的原理驳斥了纳粹

的辩护理由，纽伦堡审判才得以顺利完成，并将包括集

中营护士在内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 
在中共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进行迫害以来，不论其制

定了什么法律，以何种形式制定的，其目的都是对“真善

忍”和真修向善的大法弟子进行的迫害，从根本上毁坏着

人类的道德。也就是说，中共那些成文或不成文、公开

或不敢公开的“法律”本身都是恶法。（文／醒言）◇ 

法下之法为恶法

图：纽伦堡审判历史图片

前 车 之 鉴

北北京京公公安安局局长长刘刘传传新新的的结结局局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打倒后，那些迫害过老干部

的“三种人”被内部清查。新上任的军委秘书长罗瑞

卿等人，要为惨死在北京公安局的冤魂们讨回公道。

在追查开始之前，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军管

的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赶紧自杀了，他知道那些冤魂

是不会放过他的。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型，

都是手上沾染了人命血案的看守员或审讯员。此外还

清查出文革中“表现积极”的警察 793 人，共 810

人，对他们内部审讯之后拉到云南秘密枪决。这些人

被枪毙后，没有在社会上宣传。对他们的家属只是给

了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单。可是劳改系统的干警

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对他们震动很大。 

历史就象一面镜子，告诉了人们善恶有报的天

理。从江氏暴政的所作所为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

出江氏及其帮凶将要面临的下场。奉劝那些仍在追

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立即悬崖勒马，停止迫害

行为，将功补过，给你和你的家人留下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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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获奖影片揭自焚真相

2003 年 11 月 8 日，新
唐人电视台的纪录片《伪
火》获第 51 届哥伦布国际
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伪火》
揭示了 2001 年初“天安门
自焚”的诸多疑点，证实了
该案是中共为栽赃法轮功
而炮制的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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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办公室”是什么 

610 办公室”，是江泽民为镇压法轮功,于 99 年 6 月

10 日建立而得称。它是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特殊权力

机构。“610 办公室”遍布中国各地，直接受北京“610 办

公室”操控，在各地具体实施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名誉

上搞垮、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死、打死算

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灭绝政策。 

那么律师是怎么看待“610 办公室”的呢？律师说：

“在法律程序上，不管侦察、审判，还是起诉，从来文件

上看不到‘610’这个机构，对外的文书上也看不到。但

是在法轮功案件中，总是听法官、检查官说，他们做不了

主，要听‘610’做决定，包括案件的开庭时间、公开与

否、乃至 后的审判结果，都是‘610’安排的。但是‘610’

既不是立法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更不是行政机关。到

目前为止，不知道‘610’这个机构究竟如何存在，到底

在哪个地方，被谁负责，人员任命组成如何来的，经过什

么法律的授权？既然没有法律授权，也就是说，这个机构

的设置没有法律根据，那它就是一个非法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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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武汉市中级法院时爆“新

闻”：2002 年，中院十三名法官和四十四名律师涉案，

被当做司法系统典型的“腐败窝案”而震惊中国司法界；

2006 年，又有中院院长周文轩落马。这仅仅是“新闻”

吗？是不是报应的一种表现形式呢？答案是肯定的。 

善恶有报是天理。报应临身，愚昧者往往用各种借

口来否认，或认为纯属意外。其实，凡事皆有因果。古

人云：暗室亏心，神目如电。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亚戈

达，曾残忍地替斯大林迫害持不同政见者，领导了“大

清洗”的前一半，在被枪毙前说了一句话：“看来，上

帝毕竟是存在的！”历史上为暴政卖命的作恶者都没有

好下场，他们不是谁的替罪羊，而是在实践中国一句老

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

一到，一切全报。  

法轮大法是正法。佛法慈悲与威严同在。在法轮功

学员一再苦口婆心的劝善中，仍执意迫害的人，或早或

晚，报应丝毫不爽。迫害十年，报应案例遍布中华大地，

在法院系统颇为突出，例如因首开“审判”法轮功学员

而受到罗干赏识的海口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陈援

朝，对大法犯罪后不知悔改，终患肺癌死亡。  
1999 年 11 月 12 日全国第一例“法轮功”案件在海

口开庭，陈援朝担任审判长，判决四名法轮功学员二至

十二年不等徒刑，得到中央政法委罗干和 高人民法院

的肯定。为此海口中院刑一庭被记集体二等功，陈援朝

被记个人二等功。2002 年 3 月陈援朝病入膏肓，检查

确诊为肺癌。2003 年 8 月 5 日，在广州南方医院看到

他的人说：“没想到，一年前还魁梧健壮的陈援朝，如

今一身孱弱：花白的头发、焦黄的面容、瘦弱的身躯，

真不可思议。”2003 年 9 月 2 日下午 6 时 35 分，陈援

朝死去。罗干定论的陈援朝“先进事迹”在电视上播出

后，正在审理法轮功案件的法官有的请病假，有的提出

调动工作。据说是怕引起反效果，领导决定立即停播。

又如：吴绍良，男，54 岁，辽宁省朝阳市北票法

院院长，2001 年 8 月秘密将法轮功学员张华萍、胡国

红、杨新宇分别诬判有期徒刑四年，9 月初吴从朝阳乘

轿车返回北票的途中与北票市粮食局的车相撞，吴当场

被撞死，遭了恶报。  
又如：刘兰祝，男，50 多岁，原鹤岗市兴山区法

院院长，任职期间酿成多起冤狱，栽赃陷害并非法判刑

迫害法轮功学员。他调到中级法院后，在去外地旅游时

突然暴病身亡。  
又如：刘晓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因诬判

法轮功学员，2007 年 4 月份突然患败血病，两月后死

亡，只有 41 岁。  
面对这些恶报案例，我们也很痛心，法轮功学员讲

真相就是为了让所有的生命都不受谎言蒙蔽，而上述人

员生命的永远都被自己的恶行葬送了啊！真诚希望这些

案例能使有关人士警醒，让类似的悲剧在武汉绝迹。 

福州女法官再遭冤狱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三十分

左右，福建省福州市法官官雨静离家上班时，在自家楼下

被国保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福州第一看守所。 
官雨静女士原是福建省高级法院的法官，工作已二十

多年，她善良热情，一身正气。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大法，

两次被绑架到精神病院、曾被非法劳教一年。她原来有个

美满的家，在二零零四年被非法判刑时，丈夫出于无奈与

她离了婚。她的家人在这几年的迫害中也承受了巨大的痛

苦。如今，历经四年冤狱的她刚回家一年多又遭绑架，七

旬父母和未成年的孩子天天牵挂着她。 
官雨静二零零四年十月在辩护词中说：“我从小体弱多

病，为了有个健康的身体，曾练过多种气功，一九九七年

经同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大法不仅身体健康了，

心灵也得到了净化，我按照 “真、善、忍”原则修心向善，

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善待同事和家人，努力做好工作，

看淡名利，不收受当事人的任何钱物和吃请，将原来炒股

票赚的几万元和购物中奖的钱捐给省‘希望工程’和‘春

蕾计划’。 
“这么好的功法，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却被安上莫须有

的罪名。二零零一年‘天安门自焚栽赃案’发生后，为了

告诉人们‘天安门自焚’是诬陷法轮功的，我去复印一些

真相材料，却被抓走。在劳教所里，我被关在‘小号’内

（光光的水泥地上连报纸都不让铺），劳教所警察每天晚 
上逼迫我写所谓的‘悔过书’， 
连续十八个晚上不让我睡觉…  

在福建女子监狱，官雨 
静不放弃信仰,以福建省监狱 
管理局教育处副处长冯宁生 
为首的狱警对官雨静酷刑折 
磨，将她双手吊铐,只让脚 
尖着地，长达三天三夜。 

正正正义义义         良良良知知知   

到 2009 年 12 月已有超过 6400 万民众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


